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 動畫學系碩士班  學分科目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
第一頁 

 

（
一
）
必 

修 

課 

程 

科  目  名  稱 

必

選

修 

學 

期 

別 

學 

分 

時 

數 

第一年 第二年 
備       註 

上 下 上 下 

研究方法 必 學期 3 3 3     

動畫美學 必 學期 3 3  3    

研究指導 必 學期 1 1   1   個別指導 

研究指導 必 學期 1 1    1 個別指導 

（一）小計 8 8      

（
二
） 

核 

心 

課 

程 

電

腦

動

畫

組 

電腦動畫專題 必 學期 3 3 3     

電腦動畫專題 必 學期 3 3  3    

（二）小計 6 6      

動

畫

藝

術

組 

藝術動畫專題 必 學期 3 3 3     

藝術動畫專題 必 學期 3 3  3    

（二）小計 6 6      

學
位
考
試
項
目 

畢業製作或畢業論文 必 

依本校學則第 62 條規定：「研究生畢業成績以學位考試成績、學業平均成

績各占百分之五十計算」；其中本所學位考試成績占分比率為： 

1.論文口試成績占：50 %、 

2.畢業製作或畢業論文成績占：50 %。 

備 註：  

  一、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6 學分。 

  二、學生得選修所外課程，除經系務會議通過同意外，超過 6 學分者不予採計。 

  三、「畢業製作或畢業論文」無須選課。 

  四、碩士學位取得條件： 

(一) 於學位考試前業已修畢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、最低畢業學分數（含提請學位考試當學期之學

分），並完成系所之相關規定。 

(二) 相關規定請參閱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」、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與

新媒體學院動畫學系碩士班考試暨學位考試辦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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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頁 

  科  目  名  稱 

必

選

修 

學 

期 

別 

學 

分 

時 

數 
備        註 

（
三
） 

共 

同 

選 

修 

課 

程 

創作論述 選 學期 3 3  

編導實務 選 學期 3 3  

動畫分鏡 選 學期 3 3  

聲音設計 選 學期 3 3  

電影剪接 選 學期 3 3  

動畫研究 選 學期 3 3  

專案企劃 選 學期 3 3  

媒體整合 選 學期 3 3  

動畫產業 選 學期 3 3  

 共同選修須修滿  15  學分 

（
四
） 
分 

組 

選 

修 

課 

程 

電

腦

動

畫

組 

3D 動畫研究製作 選 學期 3 3  

科技應用研究製作 選 學期 3 3  

視覺特效研究製作 選 學期 3 3  

分組選修須修滿  6  學分 

動

畫

藝

術

組 

停格動畫研究製作 選 學期 3 3  

實驗動畫研究製作 選 學期 3 3  

手繪動畫研究製作 選 學期 3 3  

分組選修須修滿  6  學分 

 


